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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9号地块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咨询

·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高鹏、刘朝阳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4-1-0026-P02TDCR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奥运9号地块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进行了咨询。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奥运9号地块，该项目位于朝阳区，北五环内。现状四至为东至现状道路，南至域清街，西至现状4S店，北至现状临时停车场。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总建设用地规模（以下简称“土地面积”）约为32800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为100000平方米，拟全部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并使用，项目容积率约为3.05。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期日：2024年1月9日
地价定义：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次咨询对象所属项目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出让。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住宅类四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供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项目土地面积约为32800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为100000平方米，拟全部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并使用，项目容积率约为3.05。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项目土地面积为32800平方米，规划地上建筑面积为100000平方米，全部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并使用，项目容积率为3.05。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70年。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设定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4年1月9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容积率设定为3.05），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用途为居住用地，住宅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为7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咨询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咨询价格为：
楼面熟地价为20044元/平方米；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地价为5011元/平方米。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最终确定，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参考依据。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2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转下页）
















附表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8673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2084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四级
	区片编号
	IV-28

	B)
	特殊修正系数
	1.12
	距离咨询对象1500米内有公园、水系、轨道交通站点、其他

	
	
	
	公园
	水系
	轨道交通站点
	其他1
	其他2
	其他3

	
	
	
	1.12
	1
	1
	1
	1
	1

	C)
	自持修正系数
	0.8
	咨询对象自持情况描述
	项目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自持比例100%

	D)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841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0.959
	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325
	根据咨询对象设定条件、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

	G
	楼面熟地价-地上（元/平方米）
	20044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上部分——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5011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附表1-1：北京市住宅用途 2021年1季度至2023年3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1.11
	0.95
	0.48
	1.17

	2022
	0.96
	1.05
	0.72
	0.69

	2023
	0.92
	0.96
	0.21
	——




附表2：咨询结果一览表
	方法
	基准地价法

	单价（元/平方米）
	20044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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